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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藻外語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師因教學需求，為強化課程學習成效、增進學生

實務技能並關懷在地人文，得辦理校外教學（含實地參訪、實務研習等）。特訂定

「文藻外語大學校外教學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校外教學，原則上應為校內無相對應教學設施、環境或情境，且與授課內容直

接相關並具教學必要性，並能有效協助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 

三、舉辦校外教學前，應告知學生參訪地點及注意事項，特別是交通及安全事宜；如需

投保，教師應協助辦理並落實行前安全宣導與緊急應變方式說明。 

四、實施校外教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校外教學以上課日實施及以當天往返為原則，並安排於該課程原定上課時

段；應與該課程上課時數相符（不含往返車程時間），不得以超出原課程之

時間抵免他週授課時數，且以不影響學生其他課程為原則。如需使用非原課

程時段，授課教師應依程序申請調（補）課；相關證明文件應併同申請資料

檢附備查。 

（二）每門課程每學期至多辦理二次。 

（三）不得以單純聽演講、參加各類型研討會或學術活動等方式替代校外教學；惟

具課前導入、現地任務與課後反思（成果）之完整教學設計，且與課程目標

直接連結者，不在此限。 

（四）學生不得各自（分組）無教師監督而外出進行調查、資料蒐集或體驗活動；

如採分組實施，教師或經授權之專任人員應在場指導與監督。 

（五）同一教師於同一場次校外教學，合併參與之課程以二門為限；不同教師協同

辦理時，各授課教師皆應全程帶隊並分工督導。 

（六）校外教學若於期中考試週及期末學習總結週（含畢業考試週）辦理應考量學

生考試權益。不得將多週課程時數集中於一次活動，亦不得以延長單次活動

時間折抵他週授課時數。 

（七）凡已獲核准利用上課時間實施之校外教學視同正式上課。學生因事或因病不

克參加，應依請假規定辦理；無故缺席以曠課論。 

五、申請程序與時程： 

（一）授課教師應於活動實施日前至少二週（14日），填具「校外教學申請表」，經

所屬單位主管簽核後送達教務處；逾期（含出發日）不予受理。 

（二）如有特殊需求之課程（如跨課程整合、配合計畫案等）致同一課程於全學期

校外教學超過二次者，得專案報請核准後實施。 

（三）跨課程或跨系合辦者，由主辦單位統一申請，並載明分工與帶隊配置。 

六、服務學習課程、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校外實習性質課程，另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校外教學前，授課教師應進行課前知識導入與行前說明；學生應遵守安全規範與參

訪機構規定，嚴守紀律、愛護校譽。如有違反規定情事，得視情節輕重依相關規定

議處。 

八、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相關規定及教育部「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

應行注意事項」等辦理。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